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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 service-dominated logic以拋棄當前供應契約協同方法來開發

一種更全面的方法來評估供應契約給予零售商的價值，重點關注三種流行的契約

類型：wholesale pricing、buy-back及 revenue-sharing，並分別以靜態模型與動態模

擬進行雙佔市場中的價值分析。 

 在 service-dominated logic下，價值的提取並非僅在垂直結構內提取，零售商、

供應商、競爭對手及最終顧客形成了一價值網絡，價值的衡量應當擴及整個價值

網絡，因此每個合同的靈活性是重要標準，而協同空間的大小反應了合同的靈活

性，零售商應選擇有較大協同空間的契約類型，如此一來零售商有更多的靈活性

去面對雙佔的競爭市場且可有更多機會去創造價值。 

服務常被預期可有效提高零售商在競爭市場的競爭能力並可降低需求的不確

定性，新服務可能影響需求偏移、需求偏移，抑或兩者兼之，當新服務投入後需

求發生變化，零售商需在時間與資訊價值間權衡，並盡快做出適應性決策，而新

服務的價值即藉由兩個動態適應性決策來證實，分別是一次補退貨決策及服務強

度的調整。先前研究顯示，服務已被評估為有效可提高零售業者能力的一種策略，

因此契約的協同已不再是契約設計的重點，相反的，契約的彈性及靈活性才是契

約的價值。 

當 retailer進行一系列的賦能策略，無論協同與否供應鏈的效率都會提升，因

此協同不應成為契約設計的硬性條件，契約設計應當考慮到訂購時的彈性與對整

個價值網絡產生的價值。 

 

 

 

 

 

 

關鍵字：Supply contract、Service-dominated logic、New service、Bayesian leaning、

Valu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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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ly contracts are a primary mechanism for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Pas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chieving decision coordination. Comparing contract types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contract select is still an open research issue. 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 of service-dominant logic is applied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ree major 

supply contracts. 

 We regard a supply contract as a service that is offered by the supplier and utilized 

by firm 2 to enhance her capability. Following S-D logic, the value of a service is 

determined not by its provider but by its customer in her use of the service. Thus, the 

value of a supply contract does not reside in the internals of the vertical structure. On 

the contrary, the value should be evaluated on how the contract improv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irm 2 in the duopoly. Our model of value evaluation comprises two 

key components: (1) evaluating coordinative space and (2) utilizing the operant resource 

and creating strategic benefits. 

Retailers, suppliers, competitors and end customers form a value network. The 

measurement of value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entire value network, so the flexibility 

of contract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and the size of the coordinative space reflects the 

flexibility of the contract. Retailers should choose the type of contract with greater 

space, so that retailers have more flexibility to face the competitive market, and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value. 

We consider multiple candidates of new services. A new service might affect either 

 or the demand uncertainty, or both. The value of new services is demonstrated with 

two dynamic actions: one final replenishment and adjusting the level of service intens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rvices have been evaluated a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retailers, so coordination is no longer the focus of contract design. 

Conversely, the flexibility of contracts is the value of contracts. 

With the empowerment, the performance of supply chain will be improved, 

whether coordination or not. Coordination should not be the hard requirement for 

contra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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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Introduction 

 

1.1 研究背景 

現代企業的分工化愈發明顯，因此當不同企業間在追求各自企業個體利益最

佳化時，此時的訂購策略往往並非整體供應鏈的最佳策略，為此供應鏈採用了契

約來達成不同企業間的協同。契約不僅可提升供應鏈系統層面的表現，有助於企

業間共同承擔供應鏈中的風險，更可促進雙方長久夥伴關係。契約類別眾多，差

異在於偏重點不同，有些以退貨作為偏重，另外則偏重於利潤分配，因此契約雙

方應就需求進行討論；以 Burberry 為例，Burberry 為保護其市場上的價格，選擇

以回收未售出之商品作為保護價格手段。 

隨著電子商務的成熟，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使用電子商務的可能性逐漸提

高，年輕一代使用網路購買商品的比例更甚於實體購物，網路購物的趨勢實不容

小覷；以往在設計 revenue sharing契約時，常會因供應商無法有效控管訂單狀態而

有實施的困難，網路購物可確切的統計每一筆訂單的消費情況，使銷售情況透明

化，有效解決零售商因謊報銷售結果而使供應商不願實施的狀況。 

過去的文獻大多聚焦於協同契約，其目的為藉由協同契約使零售商的最佳訂

購策略與整體供應鏈的策略相同，因此是基於供應商角度進行設計而非零售商，

且多數文獻僅限於協同契約的數學式推導，仍無法引導供應鏈雙方更進一步對契

約進行設計。然而，諸多契約具有兩個契約參數，因此同類型契約欲達成協同可

有很多可能性，所以實務上零售商與供應商雙方間如何就供應鏈所獲得的利潤進

行分潤實為一大難題，所以契約設計仍具有很大挑戰。 

當然隨著消費型態的轉變，在契約設計時，供應商並非唯一具有話語權的立

場，品牌的重要性使得零售商逐漸在契約設計開始具有強勢領導的能力，如美國

蘋果在供應鏈協商中的強勢即是一個例子，美國蘋果對其供應商所制定的不平等

契約時有所聞，如蘋果在與 JDI、宸鴻及玉晶光契約設計時所訂定的契約，因此可

看出供應契約設計的主導權已有開始轉向零售商的趨勢。 

在電子商務尚未發展的 20年前，全國電子是當時家電業的龍頭，僅有小型家

電經銷商與其競爭。但隨著其他同類型家電業（如：燦坤）、量販店（如：家樂福）

的興起，全國電子逐漸失去其在家電業的地位，部分分店逐漸因品質或價格無競



doi:10.6342/NTU201902507

 2 

爭力下而紛紛結束營業，隨後又因電子商務開始蓬勃發展，實體家電業因所需空

間較大須負擔高昂的租金，因此逐漸不具有任何優勢。此時，全國電子為挽救其

低迷市場，開始展開一連串的額外服務（揪感心服務），如小家電終身保固、無塵

安裝等貼心服務，以溫馨感來打動及吸引顧客其效果相當顯著，全國電子的案例

可看出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的轉變，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考慮的不僅是價格因

素，便利性、品牌的認同感或其餘附加服務都是消費者的考量之一。 

Padmanabhan and Png (1997)驗證了當供應商與零售商之間採用 buy-back契約

時，契約的採用可增加零售商在市場的競爭程度，但卻會削減零售商的獲利率，

這就是只考慮契約協同時可能發生的狀況，因此過去在設計如何強化零售商在市

場上的競爭力而又不降低其獲利率之契約尚未有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企業常將

很大比例的營銷預算用於促銷上，Chaudhuri et al. (2018)調查消費者對現金回扣及

融資激勵在汽車行業價值的影響，Chaudhuri 發現現金回扣在大眾市場中更為有

效，而融資利率則為奢侈品市場帶來了顯著的新產品銷售量。 

現行社會在販賣產品時，消費者所購買的不僅僅是產品本身，產品配搭的服

務亦是消費者購買時的考量之一，因此若將顧客的消費行為視為一種服務流程而

不僅是一有形商品，顧客將成為價值的共創者，此一服務的價值不僅由產品本身

決定更由消費者與零售商或生產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中共同創造價值；因此若將零

售商向供應商購買商品之所簽訂的契約過程視為一服務，也就是以服務主導邏輯

service-dominated logic來思考契約，契約對零售商的價值並非只是以一定價格購買

而是可賦予零售商更多能力來應對激烈的市場。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以零售商的角度考慮在競爭市場下，零售商該如何設計或

選擇適合的合約並進一步討論契約如何能賦予零售商更多價值。 

 

1.2 問題描述 

當零售商因採取一些附加服務時，可能會吸引更多潛在顧客，進而擴張既有

市場，亦有可能搶奪其他同業的市場，以民宿業者為例，若飯店業者提供機場接

送、停車場、早餐打包或免費寄存行李等服務時，可能會搶奪飯店的潛在顧客，

抑或是可結合在地遊憩設施、地方特色推出優惠服務，例如觀光護照、北北基好

玩卡等，吸引更多遊客前來，進而擴張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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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現有市場競爭依照產品類型及零售通道的數目進行分割，可將其分類成

三類，如 Fig. 1-1所示，若以飯店民宿業為例，顧客在訂房時將面臨許多選擇，要

入住於飯店或民宿？選擇大床房、雙床房還是海景房？在飯店官方網站還是比價

平台如 trivago訂房？旅客的每一個選擇都可能有價格上的差異，因此無論差異發

生於不同型態的住宿方式、不同類型的房間或不同平台的訂房方式都代表著一種

市場競爭，將差異與競爭類型整理如 Table 1-1。 

 

Fig. 1-1 競爭市場類型 

Table 1-1 以飯店為例的競爭類型 

類型 Product Retailer Instance 

1 單一 多通路或企業 飯店在官網及綜合平台間的競爭 

2 具一定替代性 多通路或企業 民宿業者及飯店間的競爭 

3 具一定替代性 單一通路或企業 
民宿業者及飯店間在同一訂房平台的

競爭 

本研究聚焦於第三類競爭也就是多零售商間具替代性產品的競爭，並以雙佔

市場來進行分析，由 retailer 1、retailer 2及其供應商與 retailer 1的第二供應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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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整之價值鏈；retailer 2與其供應商構成一垂直結構，下游為一可替代性產品的

雙頭壟斷市場；本論文僅聚焦於 retailer 2及其供應商，因此 retailer 1的第二供應

商在本論文的分析影響較小可忽視。 

 

Fig. 1-2 雙佔市場的 Newsvendor概念模型 

本研究假定現競爭雙方處於一長期的平衡狀態，且 retailer 2 為在市場上較為

弱勢的零售商，retailer 2由於面對需求的不確定性導致在與上游供應商簽訂長期契

約時考量到過多存貨的風險而以低服務水準來進行供貨，此時 retailer 2 欲提高其

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考量改變與供應商之間的長期契約並進行一系列的策略以獲

得更高利潤或改善其在市場上定位，且假設 retailer 1並不進行任何的反應決策。 

若將契約視為由供應商提供並可提高 retailer 2 於市場上競爭能力的一項服

務，根據 service-dominated logic，服務的價值不由供應商所決定，而由使用者也就

是 retailer 2 在使用時確定的，因此契約的價值不在於垂直結構內部，而必須藉由

retailer 2在雙佔市場中競爭力提升的多寡來體現，當 retailer 2競爭力上升時可能上

游供應商、零售商及顧客都會因此受益此即為價值所在，因此當契約可提供 retailer 

2進行一些活動使其競爭力上升並進行評估即為研究的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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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標 

本論文的最終目的是替代當前的供應鏈協調方法，應用 S-D 邏輯開發一種更

全面的方法來評估供應契約賦予零售商的價值，使其能與供應商一同共創價值的

方法，並討論實務上供應商如何藉由大數據分析幫助零售商下正確的決策，由於

契約種類繁多，於本研究中僅考慮 wholesale pricing(WP)、buyback(BB)及 revenue 

sharing(RS)三種契約類型，並分別以靜態模型與動態模擬進行分析。 

本研究將分為兩大部分： 

1) 比較靜態模型：提出零售商如何於契約中獲得 surplus的方法及效果； 

2) 動態模型：當零售商藉由契約的幫助採取 local service後，對零售商與供應商

的影響，並以 Bayesian learning來進行模擬市場銷售狀況，動態模型利用大數

據分析來強化 local service實施的效果。 

 

1.4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聚焦於弱勢的 retailer 2如何以 service-dominated logic觀點去設計

契約，並達到與供應方雙贏的狀態，因此本論文著重上述市場競爭中的第三類市

場競爭，現實中市場的競爭可能牽涉多個零售商及供應商，其供應鏈應實極為複

雜，為進行研究簡化了市場競爭情況，將市場限縮為一可替代性產品的雙佔市場，

並僅進行兩階段供應鏈的探討。 

本研究進一步假設雙佔市場中僅有一方面臨不確定性需求的風險及長期的合

約關係，並假定另一方則與其相反只考慮確定性需求及批發付款，以求簡化競爭

中的各項可能因素；在現實環境中所有競爭方均會面對需求的不確定性且與其供

應方均會進行長期契約的簽訂，且競爭雙方會就市場銷售狀況進行一系列的賽局

以決定如何應對對方的決策，因此若欲將本研究並無法模擬實際消費環境狀況，

僅就簡化之市場進行概念性研究，所下之結論若應用於實務上可能不一定適用或

有待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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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Literature review 

 

2.1 價格敏感之不確定需求函數 

已有相當多文獻探討關於競爭市場下僅考慮價格所造成需求變動的需求函數

如(2.1) (Huang, Leng et al., 2013)，以 i分別表示產品一及產品二，p為價格，q表

示市場需求，
1 2/a a 分別代表產品一/二的初期需求， 與則代表著價格影響的程

度，顧客需求對零售商定價影響程度大於競爭對手因此
i i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個需求函數中要求價格與需求需在同一個數量級，當價格與需求數量級不同時會

造成一致性問題。 

 

1 1 1 1 1 2

2 2 2 2 2 1

1 2

( )

( )

1 0

, 0

i i

q p a p p

q p a p p

a a

 

 

 

= − +

= − +

  



 (2.1) 

但以 Huang, Leng (2013)的需求函數進行研究時，變數太多會造成研究上的困

難，因此參考標準化後的需求函數模型 (Sayman, Hoch et al., 2002)，改以來表示

交叉價格彈性，如(2.2)，這個需求架構標準化了 Raju et al. (1995)所提出的需求模

型，而此架構也說明當兩供應商價格皆為零時，總需求會等於一，存有上界，除

此之外，也假設邊際成本為零。但此需求函數仍有些缺陷，由於標準化會造成數

值分析時發生困難，因此取消標準化程序並結合兩者來做為本論文分析時的基礎。 

 

1 1 1 2 1

1 2

2 2 2 1 2

1 2

1 2

1
( ) [ ( )]

1
( ) [ ( )]

0 1

0 , 1

q p a p p p
a a

q p a p p p
a a

a a







= − + −
+

= − + −
+

 

 

 (2.2) 

如何將不確定項帶入需求模型中亦有很多種方法，本論文將採用最普遍的

additive model，並假設不確定項服從平均為 0之常態分佈，因此最終需求函數如 

(2.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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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2 1

2 2 2 1 2

2

2

1 2

( ) ( )

( ) ( )

+ , ~ (0, )

0 1

0 ,

q p a p p p

q p a p p p

D q N

a a





  



= − + −

= − + −

=

 



 (2.3) 

 

2.2 供應契約 

在訂購商品時，當零售商僅考慮其自身利潤時，則其訂購量往往低於供應鏈

之最佳訂購量，從而造成供應鏈的低效率，因此在供應鏈管理中，契約常用於通

過指定轉移交付方式來協同供應鏈合作夥伴的行為，而協同契約的定義為供應鏈

中所有合作夥伴利益一致且夥伴之最佳行動組合為一 Nash equilibrium。現行契約

種類繁多，而文獻研究聚焦於三個主題：契約是否可達到供應鏈協同、是否允許

供應鏈合作夥伴間任意分配總利潤以及法律現值及契約管理成本等實施問題。 

合約之種類眾多，目前尚無一通用之分類標準 (Tsay et al., 1999)，但 wholesale 

pricing、buy-back、revenue sharing、quantity flexibility、sales rebate及 quantity discount

等契約為較普遍採用之類型，Pasternack(1985)首先提出 buy-back 可在固定零售價

的 newsvendor模型下達成協同，在這之後，許多契約類型的協調效應和契約類型

之間的等價性都已得到了很好的分析(Cachon,2003)，例如，在固定零售價的

newsvendor模型下 buy-back及 revenue sharing均可實現供應鏈協同，並可藉由適

當的設定參數使兩種類型等效的(Cachon & Lariviere, 2005)，但在非固定零售價的

newsvendor模型僅 revenue sharing可達成協同，buy-back、quantity flexibility及 sales 

rebate則無法(Cachon & Lariviere, 2005)。 

雖然 newsvendor及協同理論已被廣泛的研究，但普遍來說零售商在面臨訂購

量的抉擇時仍未能達到最佳訂購量，零售商依舊考量自己的風險大過於整體供應

鏈的效率，Fisher & Raman (1996)與 Crobett &Fransoo (2007)證明了管理者的庫存

決策系統偏離了最佳訂購數量，因此供應鏈效率極大化仍然只是理想中的概念。 

 

2.2.1 Newsvendor model 

由於多期分析的模型過於複雜，因此多數文獻均基於單期交易之假設以簡化

問題，Newsvendor model逐漸的變成研究供應鏈合約之基礎，newsvendor模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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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了供應鏈的兩個連續節點並假定節點雙方都是風險中立者進行物流、資金流及

資訊流的描繪，如 Fig. 2-1，若以 y及 ( )f y 分別表示需求變數及分配，則 Newsvendor 

model的期望銷售量 S(Q)、期望存貨函數 I(Q)及期望銷售損失 L(Q)如(2.4)所述。 

 

Fig. 2-1 Newsvendor模型 

 

0 0

( ) min( , ) (1 ( )) ( ) ( )

( ) ( )

( )= [ ] ( )

Q Q

S Q q D Q F Q yf y dy Q F y dy

I Q Q D Q S Q

L Q D Q E D S Q

= = − + = −

= − = −

− = −

 

 (2.4) 

 

2.2.2 Wholesale pricing contract 

Wholesale pricing是所有契約類型中最簡單的一種，供應商將向零售所對每個

購買商品收取 ww的零售價，由零售商承擔所有需求不確定的風險，因此最大化供

應商利潤的批發價會導致零售商訂購數量低於最佳訂購量(Spengler, 1950)。而

Lariviere and Porteus (2001)研究表明 wholesale pricng是不可能達成協同的，只有當

供應商所獲得的利潤並不大於 0時才能達成協同，雖然 wholesale pricing無法達到

協同但仍然為一個普遍被採用的契約，因其契約條款較為簡單因可降低雙方行政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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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Buy-back contract 

Buy-back 適用於有限生命週期之產品如藥品雜誌等，是供應商藉由對於未售

出商品之保護與零售商分擔風險，當供應商欲保護其品牌形象以維持其市場價格

或供應商面對諸多零售商時需在不同零售商間轉移商品時，供應商有較大的動機

採用 buy-back，實務上 buy-back 可以兩種方式進行，對於未售出之商品可採取由

供應商進行處理或由零售商負責(Höhn 2010)；buy-back 的轉移交付是以供應商以

wb的價格銷售商品，對於未售出之商品則以 b 來補償零售商的損失，支付函數數

學式表達如(2.5)。 

 ( , , ) ( )b b

bT Q w b w Q bI Q= −  (2.5) 

 

2.2.4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供應商藉由以低於成本價販賣商品來換取零售商利潤的部分回饋，因此廣泛

地使用在影視出租業，對於零售業者具有銷售量無法追蹤的負面效應，因此具有

高昂的行政成本，但在電商環境下 revenue sharing已克服此問題；revenue sharing

的轉移交付是供應商以 wr的價格銷售商品並獲得(1-)比例的零售商收益，並假設

零售商所獲得的所有收益包含商品殘值，支付函數表達如(2.6)。 

 ( , , ) (1 ) ( ) (1 ) ( )r r

rT Q w w Q pS Q sS Q  = + − + −  (2.6) 

 

2.3 Service-dominated logic 

與 goods-dominated (G-D) logic相比，service-dominated (S-D) logic是一個後設

理論框架，因其統一了許多與服務、價值和價值網絡相關但令人費解的概念(Vargo 

& Lusch, 2014)，S-D logic是從關注對象性資源 operand resources（如自然資源）轉

向關注無形且動態的操作性資源 operant resources（如人類技能和知識為創造效用

或價值的無形資產），Table 2-1羅列了 Vargo & Lusch(2004)的新行銷主導邏輯研究

中以 operand resources與 operant resources的觀念釐清 G-D logic與 S-D logic的六

項屬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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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1 G-D l ogic與 S-D logic的六項屬性差異 

 G-D logic S-D logic 

交易目的 為換取 operand resource商品本身 為了獲得 operant resource的利益 

商品角色 為 operand resource或最終產品 商品為 operant resource的載體 

顧客角色 顧客為商品的收受者 
顧客為服務的共同生產者，與生

產者共同創造服務價值 

價值決定 價值由生產者決定，定義為定價 價值是由顧客基於使用價值決定 

商家與消

費者互動 

顧客成為商家促動創造交易的

operand resource 

顧客是主動參與有關交易及共同

生產的 operand resource 

經濟成長

的來源 
財富來自於有形資源及產品 

財富來自於專業知識與技術之應

用及交易 

S-D logic可以以 11個基本前提(FPs)來總結其思想概念，其中 7個與本研究有

相關，7個 FPs將以討論的相關性順序條列於下述： 

1) FP5：所有經濟體都是服務經濟體； 

2) FP3：商品是服務提供的分配機制； 

3) FP9：所有經濟和社會參與者都是資源整合者； 

4) FP10：價值是意識形態的、經驗的、情境導向的、獨具意義的； 

5) FP7：企業無法提供價值，但只能提供價值主張； 

6) FP4：來源知識、技巧等操作性資源能力才是競爭基礎； 

7) FP11：價值共創是經由行動者產生的機構和制度安排進行協調 

由於 S-D邏輯規定所有經濟體都是服務經濟體，而商品僅僅是服務提供的分配

機制而已(FP5 和 FP3)，因此基於這些 FPs，首先供應契約應當合理地被視為服務

來提供，第二供應契約應管理供應方和買方之間的互動，第三供應契約中的每個

參與者都將契約視為其自身核心業務的資源，對於買方而言契約是其供應資源，

同時亦是供應商的市場資源（FP9），此外服務的價值應由其用戶也就是買方（FP10）

確定，而不是由其供應商（FP7）確定，另擁有操作性資源的用戶可以此獲得戰略

利益（FP4）；基於這些 FPs，可以注意到分析供應合同的傳統方法側重於一方（主

要是供應商）的觀點，並不符合價值創造和價值決定的基本思想。 

在大部分的供應契約研究文獻中，供應契約僅是供應商用來影響買方行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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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這種傳統觀點忽視了買方可從契約獲得的價值，因此低估了供應契約的

價值，導致價值評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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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Deficiency of static models in value 

analysis 

 

3.1 雙佔市場的均衡態 

根據(2.3)，假設雙方的成本是一定值不隨訂購量的多寡而改變，因在需求函數

中成本並非一重要項， i ip c− 可直接以毛利 ip 表示，因此利潤函數可直接表示如

(3.1)，而不失其適用性。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 )

( )

p c q p q

p c q p q





= − =

= − =
 (3.1) 

在雙頭壟斷的水平結構中，retailer 1及 retailer 2的毛利是 pure strategy的 Nash 

equilibrium，利用 first order condition可求得 retailer 1及 retailer 2的 best response，

因此進一步可求得最佳定價策略，後續分析即以(3.2)為基礎；在實務上 1p 所代表

的即為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價格，為一外生影響因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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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ewsvendor 模型假設 

本論文皆以下述之模型假設進行價值分析；供應商製造成本為每單位商品 c，

並向 retailer 2收取每單位商品 w2的批發價，而 retailer 2將商品以 p2的零售價格販

賣且假定無任何管銷成本，並處理未售出商品以獲得 s的殘值；對於未滿足之需求

retailer 2需付出 goodwill penalty的成本 g；另外 news-vendor model的參數整體關

係為 p2>w2>c>s。Retailer 2、供應商與整體供應鏈的利潤表示如(3.3)，並以 T表示

轉移支付，T會因採用的契約類型而有所不同。 

 

2 2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s

Q p S Q sI Q gL Q T

p s g S Q sQ gq T

Q T cQ

Q Q p s g S Q c s Q gq





 

= + − −

= − + − − −

= −

 = + = − + − − −

 (3.3) 

 

3.3 Coordinative space 

3.3.1 Coordination condition 

供應鏈整體最佳訂購量(Qc)為當整體供應鏈利潤((Q))極大化時之決策，利用

first order condition與 Leibniz integral rule可輕易的求得缺貨風險(3.4)，當需求分佈

已知時即可依此反推得 Qc。 

arg max ( )c

QQ Q=   

2 2( ) ( ) ( ) ( )Q p s g S Q c s Q gq = − + − − −  

( )
1 ( )

S Q
F Q

Q


= −


 

2

( )
( )(1 ( )) ( )

Q
p s g F Q c s

Q


= − + − − −


 

2

22

( )
( ) ( )

Q
p s g f Q

Q

 
= − − +


 

 
2

)F   1OC ( c c s
F Q

p s g

−
− =

− +
 (3.4) 

依上述方式推得 wholesale pricing、buy-back 及 revenue-sharing 的缺貨風險

(Appendix A)，因此契約的協同條件如(3.5)(3.6)(3.7)，可看出對於 wholesale pricing

協同只可能發生在當批發價與成本相同時方能達成，因此 wholesale pricing是無法



doi:10.6342/NTU201902507

 14 

達成協同的，但對於 buy-back 及 revenue sharing 協同卻可有多種可能，在

service-dominated logic下，零售商應選擇有較大協同空間的契約類型，如此一來零

售商有更多的靈活性去面對雙佔的競爭市場且可有更多機會去創造價值；本論文

將協同的可能性範圍稱成 coordinative space，以 coordinative space的大小來做為契

約雙方在選擇契約種類時的準則。 

2

2 2

ww sc s

p s g p s g

−−
=

− + − +
 (3.5) 

 2

2 2

bw s bc s

p s g p s b g

− −−
=

− + − − +
 (3.6) 

 

2

2 2

2

2

r

r

w sc s

p s g p s g

w
s

g
p s



 





−−
=

− + − +

−

=

− +

 (3.7) 

在許多情況下有多類契約可達成協同且亦具有任意劃分利潤的靈活性，正如

Cachon (2003)所指出的，在比較合同時需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且合同選擇必須基

於尚未充分研究的衡量標準，Bai,Chen,與 Xu（2017）建議契約應在能確保合作夥

伴的參與激勵的靈活空間中選擇合同利潤分配比例。 

 

3.3.2 Coordinative space 

因 wholesale pricing無協同的可能性，其 coordinative space為空集合，因此不

予以討論，由於 newsvendor 模型假設為固定零售價，因此對於 buy-back 及

revenue-sharing兩種契約而言均可達成協同。 

對於協同 buy-back 而言，從(3.6)可看出殘值與補償的總合等同於殘值在整體

供應鏈的角色，因此隨著 b的變化 2

bw 會隨之增減， b與 2

bw 間的線性關係式如

(3.8)，本論文將此線性關係稱為 line of coordination (LC)，藉由(3.8)可看出供應商

對批發價
2

bw 的訂價方式是以成本再加上期望補償來進行的，實務上對於供應商補

償零售商的期末存貨成本是在協助零售商分擔風險，因此供應商會傾向將批發價

提高以降低其總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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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2 2

2

2

( )( ) ( )( )

( ) ( 2 ) ( )

(1 )

b

b

b

p s g w s b p s b g c s

p s g w p s c g b p s b g c

c s
w c b

p s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協同契約的存貨風險

 (3.8) 

相同的，協同 revenue sharing的，
2

rw 及兩參數間的關係式如(3.9)，在 revenue 

sharing 供應商對批發價
2

rw 的定價方式則是先向零售商收取零售商分潤比例的成

本再加上供應商分潤比例的期望 good-will penalty，由於供應商可獲得部分零售商

的獲益，因此將降低供應商風險程度，供應商較願意以低批發價格來換取零售商

獲益的分成。 

 

2 2 2

2 2 2

2

2

( )( )=( )( )

( ) = ( ) (1 )( )

(1 )

r

r

r

p s g w s c s p s g

p s g w c p s g c s

c s
w c g

p s g

  

 

 

− + − − − +

− + − + + − −

−
= + −

− +

協同契約缺貨風險

 (3.9) 

Coordinative space 為 LC 與參數的 boundary condition 所構成的二維空間，

boundary condition為一般 newsvendor模型下的參數關係限制，因此 BB與 RS分

別為 buy-back及 revenue sharing的 coordinative space如(3.10)。 

 
2 2 2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0 1}

b b b

r r b

BB w w b LC c w p s b c

RS w w LC s w p 

=     

=     
 (3.10) 

Fig. 3-1為以數例繪製 buy-back及 revenue sharing的 coordinative space，以藍

色的線條表示 LC的的斜率，並以黑線來框出 boundary condition的範圍，使 LC被

限制在boundary condition內，在此數例下，可看出BB為0.2032
2

bw ，而RS為0.3
2

r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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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uy-back的 coordinative space 

 

(b) revenue sharing的 coordinative space 

Fig. 3-1 buy-back及 revenue sharing的 coordinative space圖 

 

3.4 契約設定 

由於契約在不同數例時表現不同，根據數學式無法有效看出契約的價值，因

此在第三章在建立模型時將搭配數值分析進行，而數值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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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一及產品二的名目需求 a1/a2分別設定為 100/60來產生數據，且原產品價

格彈性0 為 0.4，由於市場處於均衡態因此根據 CS 模型市場均衡價格為

39.58/27.08，另需求不確定性為=2，因此週需求分佈為 N(37.92,4)。 

( )

( )

( )

1 2
1 2 2

1 2
2 2 2

2 0

2 (1 )
39.58

4 1

2 (1 )
27.08

4 1

60 27.08 0.4(39.58 27.08) 39.72

a a
p

a a
p

q

 

 

 

 



+ +
= =

+ −

+ +
= =

+ −

= − + − =

 

2) News-vendor模型參數為 

A. 批發價 20.7w p=  

B. 供應商製造成本 20.55c p=  

C. 期末商品殘值 20.25s p=  

D. 零售商短缺商譽成本 20.09g p=  

當供應鏈雙方就 wholesale pricing、buy-back及 revenue-sharing三種契約選擇

時，首先根據 coordinative space，retailer 2應當選擇具有較大 coordinative space的

revenue-sharing契約(RS=0.3
2

rw BB=0.2032
2

bw )，如 Fig. 3-1所示。 

 另外，就契約分潤而言，三種契約協同參數與分配利潤如 Table 3-1，在分潤

討論時，應當以 wholesale pricing作為分潤的基準，因 wholesale pricing是一較無

與零售商分擔風險概念的契約，但當選擇 buy-back時 retailer 2是最為弱勢的，即

使在存貨補償 0.25b = 時，零售商的利潤已低於選擇 wholesale pricing時的利潤，相

反的，對於 retailer 2或供應商而言 revenue sharing則具有較大之討論空間；為提

供後續比較靜態模型之利潤基本線，以 wholesale pricing為基準，對於 buy-back及

revenue-sharing選擇最為相近之分潤參數作為後續討論基礎，如 Table 3-2Table 3-2。 

Table 3-1 協同契約分潤表 

(a) wholesale pricing分潤表 

w2
w(

2p )  2 s 

0.7 414.6938 257.6828 15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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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協同下 Buy-back分潤表 

2

bw (
2p ) b   2 s 

0.7194 0.25 

414.6938 

276.1028 169.03132 

0.7532 0.3 242.29653 202.83758 

0.7871 0.35 208.49027 236.64385 

0.8210 0.4 174.68401 270.45011 

0.8887 0.5 140.87774 304.25637 

(c) 協同下 revenue-sharing分潤表 

2

rw (
2p )    2 s 

0.2500 0.4241 

414.6938 

170.6230 274.5111 

0.2895 0.5 206.7818 238.3524 

0.3416 0.6 254.4522 190.6819 

0.3937 0.7 302.1227 143.0114 

0.4458 0.8 349.7932 95.3409 

0.4979 0.9 397.4636 47.6705 

0.5500 1 445.1341 0.0000 

Table 3-2 契約參數設定 

Contract type w2 b    

Wholesale pricing 0.7   

Buy-back 0.7194 0.25  

Revenue sharing 0.3783  0.6705 

 

3.5 比較靜態模型 

當 retailer 2欲打破現今的均衡狀態而達到另一收益較高的均衡態時，retailer 2

應當與供應商進行交涉以謀得更好的契約條件，當供應商支持時，retailer 2將可針

對定價或產品定位進行調整，以下為四種 retailer 2預期可行的行為： 

1) 保持銷售價格不變從而提高整體利潤； 

2) 降低銷售價格以進行價格競爭； 

3) subtle pricing； 

4) 改善產品定位以緩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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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保持銷售價格不變 

由於 retailer 2其定價維持不變，因此 retailer 2可賺取較原採購價格為多的利

潤，可補償因協同契約的風險而無法利潤最大化的損失，但卻無法對整體供應鏈

創造價值，因此供應商無法從中獲利而使供應商沒有意願提供更好的契約條款，

交涉無法成立。 

 

3.5.2 價格競爭 

薄利多銷是一種常見的商業模式，零售商因此很容易陷入誤區，誤以為降低

價格可使銷售量增加從而增加總體利潤，然而此方式會加劇雙佔市場的競爭程

度，在初期隨著 retailer 2的降價販售，顧客對 retailer 2產品的需求量雖會隨著提

升，短時間能使總體利潤提升，一旦 retailer 1進行相同的策略時，高價產品價格

降低會使顧客更有感，反而搶奪走更多 retailer 2 潛在顧客，因此長久一來不僅

retailer 2 總體利潤會下降，retailer 1 的利潤也會受到負面影響，而對於顧客而言

consumer surplus亦會下降， Fig. 3-2顯示了 consumer surplus會隨著價格降低而降

低。價格競爭的方式有很多種，最直接的方法是降低標價，但是公然競爭往往會

同時損害競爭雙方的利益，因此公然競爭是最差的方法，另外尚有其他方法，例

如獎勵積分與會員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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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2 價格競爭下 consumer surplus的變化 

 

3.5.3 Subtle pricing 

由於公然競爭的負效益，因此 retailer 2可用 subtle pricing來增加需求，目前

常用的 subtle pricing 方法有很多種，如紅利點數、消費集點、會員卡及換季禮等

等，subtle pricing常被預期可有效增加名目需求量(Yang, Munson et al. 2015)，Ehsan 

(2013)研究亦表示提供免費物品可使零售商有效訂單數量接近最佳訂購量，因此假

設名目需求量的增加與所投入的成本 K成正比，且 subtle pricing是以附加的方式

來影響名目需求量，另以 α作為成本與名目需求間的轉換參數，公式如(3.11)所示。 

 
'

2 2(1 )

0

a K a



= +


 (3.11) 

假設 α=0.5，則名目需求、訂購量及期望銷售變化如 Table 3-3所示，隨著 K

的提升名目需求、平均需求、訂購量及期望銷售均會隨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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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 投入單位成本後訂購量之差異 

K a2 q2 Q S(Q) 

0 60 37.9167  38.6489 37.4320 

0.05 61.5 38.6823  39.4145 38.1976 

0.1 63 39.4479  40.1801 38.9633 

0.15 64.5 40.2135  40.9458 39.7289 

0.2 66 40.9792  41.7114 40.4945 

0.25 67.5 41.7448  42.4770 41.2601 

Fig. 3-3 所示，可看出無論採何種契約在進行 subtle pricing 後可有效提高

retailer 2利潤，且名目需求的增加促使訂購量提升而使供應商亦可從中獲得利益，

整體供應鏈效率因而提高；但對供應商而言因其可對 retailer 2 的收益進行分潤，

因此當 retailer 2進行 subtle pricing時，相較於WP及 BB而言其收益會大幅增加，

RS契約會使得供應鏈整體利益一致。 

 

(a) Wholesale pricing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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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uy-back契約 

 

(c) Revenue sharing契約 

Fig. 3-3 投入單位成本 K後供應鏈成員之利潤變化 

 

3.5.4 改善產品定位 

市場競爭的強烈取決於兩產品間產品定位是否相似，Fig. 3-4為不同衣服品牌

的產品定位圖，對於顧客而言，功能性的衣服與流行性的衣服其用途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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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類型商品並不產生競爭，因此在同一個象限內的產品會互相競爭，不同象限

內的產品則幾乎不競爭，當商品的定位愈靠近時競爭的更加劇烈，因顧客對於價

格差異的敏感性更為強烈。 

Price High

Price Low

High SpeedLow Speed

 

Fig. 3-4 不同衣服品牌的產品定位圖 

當 retailer 2 藉由銷售手段使產品定位改售後，改善產品定位是較具有戰略性

的策略，其影響是較為長期的，產品定位的不同會使得價格彈性發生變化，為價

格彈性的替代指標，因此產品定位接近表示競爭激烈，顧客對價差會更加敏感，

會上升均衡價格從而下降，當 retailer 2欲藉由改善產品定位來達到更高利潤之均

衡態時，此時定價與需求都將改變，當 retailer 1名目需求大於 retailer 2且兩者差

異不大時，從(3.12)與(3.13)即可判斷出 2 0
p







且

2

2 0
p







， 因此(3.14)的 2 二次偏

微小於 0， 2 為一 concave函數，retailer 2將存在最佳定位(Appendix B)。 

( )
2

22 2 2
2 2

2

(1 )
2 1

p p
p p

p

 


 

  + 
= = + +

  
 

( )

2 2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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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p a a  

  

 − + − + +
=

 + −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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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2

2 1 2

2 2 4

( 24 48 32) ( 12 96 16)

[4 1 ]

p a a   

  

 − − − + − − +
=

 + −
 (3.13) 

2 2
22 2 2 2

2 22 2
4 2(1 )( ) 2(1 )

p p p
p p


 

   

   
= + + + +

   
 (3.14) 

Fig. 3-5為產品定位與需求數量及平均收益關係圖，由於 retailer 2為低價產品

之零售商，retailer 2相較於 retailer 1具有低價優勢，因此當降低時競爭減緩，雖

均衡價格會隨之提升，retailer 2無法藉由價差搶奪 retailer 1的市場進而擴增需求，

但當過高時，此時競爭激烈均衡價格下降，即使需求因低價而增加，其效益仍為

負面的，因此 retailer 2存在最佳定位，但 retailer 1因其不具有價格優勢，對於 retailer 

2的競爭 retailer 1並不具反擊的能力，因此並不存在最佳定位。 

 

(a) 產品定位與需求數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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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品定位與收益關係圖 

Fig. 3-5 產品定位與需求數量及收益關係圖 

當 retailer 2 在競爭市場中藉由市場行為改變產品定位後，對於供應鏈成員而

言其利潤變化如 Fig. 3-6，對於整體供應鏈而言，最佳定位約落在=0.2 左右，但

比較 Fig. 3-5及 Fig. 3-6則會發現最佳定位在有無考慮風險的情況下其最佳定位會

不同，由於成本固定因此當市場競爭激烈使均衡價格較低，毛利率亦低，供應鏈

較無能力面對需求不確定帶來的風險，造成產品定位的偏移。 

由於 wholesale pricing並不負擔 retailer 2在市場上採取策略帶來的風險，因此

當競爭激烈使需求數量增多時，供應商的收益會隨之增加，但對於 retailer 2而言，

策略帶來的影響與成本的夾擊會使得其不堪負荷利潤遽降；buy-back 亦是同樣道

理，供應商僅與 retailer 2 一同承擔存貨風險，但承擔的前提是高昂的批發價格，

因此當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相較 wholesale pricing 契約 retailer 2 的成本負擔將更

重，buy-back不僅無法成為 retailer 2在市場上競爭的後盾，反而成為 retailer 2甩

也甩不掉的負擔；revenue-sharing則完全與 wholesale pricing及 buy-back相反，契

約使供應商成為 retailer 2的最佳夥伴，讓供應鏈、retailer 2及供應商三者的目標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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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olesale pricing契約 

 

(b) Buy-back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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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evenue sharing契約 

Fig. 3-6 改善產品定位後供應鏈成員之利潤變化 

 

3.5.5 小結 

在本章討論了在比較靜態模型下如何增加供應合同價值，subtle pricing與產品

定位的改善是有助於 retailer 2改善其在市場中所獲得的利潤，subtle pricing是一短

期的策略，藉由無形的價格競爭促進名目需求的增加，相反的產品地位的改善則

是一長期策略，合適的產品定位可減緩競爭，retailer 2可藉由整合策略使獲利提升。 

若欲比較三種不同契約在比較靜態模型的表現，無論 retailer 2 採取何種競爭

策略，revenue sharing契約下的供應商與 retailer 2利益一致，而 buy-back只分擔存

貨風險，在存貨風險不高的情形下，buy-back 的高昂批發成本會造成 retailer 2在

競爭戰場上的背後隱憂。 

由於諸多契約僅在固定零售價的 newsvendor 模型中達成協同，在比較靜態模

型中，定價會隨著所採用的策略而有變動因此協同已無法達成，但當採取 subtle 

pricing 及改善產品定位兩策略時，整體供應鏈利潤已獲得提升，因此在靜態模型

中供應契約的協同已非關注重點；另服務的價值在現象上由受益人決定（FP10），

此 FP激勵零售商採取垂直結構外的行動，因此須以動態模型進一步分析如何提高

整個價值網絡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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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Valuation of sensing and responding 

capability 

 

零售商可提供的服務方式有非常多種，依行業別的不同服務的方式也會有所

不同，以飯店民宿業為例，民宿帶給顧客的感覺往往是溫馨或有家的感覺而飯店

則以乾淨舒適服務好且設施多元，一般民眾在選擇住宿時最直接的考慮即是預

算，飯店藉由多類服務來吸引顧客為其高價住宿費買單，例如夜床服務、延後退

房或免費紀念日等服務，相反的對於民宿業者而言溫暖的感覺才是其主要特色，

因此民宿主打的服務會令顧客較有在家裡的感覺，可以在民宿煮飯或是親子民宿

可提供奶瓶烘乾或副食品等服務。 

在化妝品產業，服務的投入更是高價品牌的殺手鐧，不同品牌化妝品價格由

上萬元到幾百元都有，有時化妝品的差異與價格可能並不成正比，高價品牌如何

說服顧客購買即是靠多元的服務，植村秀以提供每月修眉服務刺激顧客購買眉

筆，YSL 甚至在產品上提供刻字，讓消費者在拿取其品牌唇彩時刺激話題性，進

而刺激同儕的購買心，而在 YSL 未提供服務前，同價位的唇彩主要以 CHANEL

及 DIOR 為主流，但服務投入後，YSL 在同期銷售量為市佔第一，雖在此時 YSL

已無提供刻字服務了，但其品牌在消費者心裡已具有一席之地，因此一項服務不

僅可短期刺激銷售量，更可能長期提高名目需求。 

零售商投入服務可幫助其提高於市場的競爭力，然投入需要資金，零售商如

以提高定價方式作為資金的來源可能會損失更多的顧客，因此零售商如何降低採

購成本從而在不提高定價時進行服務的投資即為困難所在；若將契約視為一種服

務，零售商與上游供應商若藉由契約合作使雙方密切配合，供應商之讓利可能使

零售商有足夠資金進行服務，相對的零售商的服務預期能增加消費數量進而使上

游供應商獲得更多訂單，契約使供應鏈雙方均能有所獲利，甚至消費者亦因零售

商所提供的服務而有所助益，因此契約對於由零售商、供應商與顧客所構成的價

值鏈將會有正面的效果。 

 

4.1 服務的作用 

當市場已處於一平衡狀態時，對於 retailer 2 而言當其成本因與供應商簽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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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而下降時，retailer 2可利用所節省的成本作為新服務 local service投入的資金，

local service的作用可能增加(或降低)產品的競爭力，亦有可能降低(或增加)需求不

確定性，強化現有顧客對於產品的忠誠度，一項好的服務可能同時增加競爭力並

降低需求不確定性。 

當產品的競爭力被強化時可能擴張市場亦有可能搶奪競爭對手之潛在顧客，

但由於擴張市場的複雜性較高，因此本研究在推估 retailer 2因提供額外服務後可

能造成的影響時，僅考慮市場大小係在固定的情況下。在所設定的需求函數裡 a1+a2

為市場總和， ai的改變將會直接影響市場的大小，因此在固定市場大小的假設下，

服務的效果會顯現在 θ的變化上。 

1 1 1 2 1

2 2 2 1 2

2

2

( ) ( )

( ) ( )

( ) , ~ (0, )

q a p p p

q a p p p

D q N

 

 

   

= − + −

= − + −

= +

 

在三種市場競爭中，若是由價高者提供服務則其目的均是降低價差對其產品

造成的影響，強化其出眾的產品/特色/服務來吸引更多顧客購買，因此對價高者而

言，的期望走向為往低處走；反之若由價低者提供服務的話，價低者希望更強調

兩產品間的價差使其受益，因此價低者的服務會使得 θ提升。 

 

Fig. 4-1 不同零售商提供服務後 θ的變化 

不是每項服務都能有正面效應的，當 retailer 2提供服務預期能提高競爭力時，

對市場的競爭力可能上升、持平或下降，若以表示服務的效應，則具正值的服

務是具正面效果的，反之則為一項不好的服務，在未提供服務前是相當難以評估

市場對此服務的反響；每項服務所需單位成本不一，一項正面的服務若增加其投

入的單位成本，被預期能提高服務的效果，但當資金投入達一定程度後，再投入

更多資金其效果已不在顯著，但為方便進行評估本研究假設成本與效果是一線性

關係，也就是說服務對影響會同時受到所投入的單位成本 K與單位成本服務效應

的影響，當 retailer 2投入 K成本進行顧客服務後其可能會從0上升至，其關係

式表示如(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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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K  = +  (4.1) 

以民宿飯店業者為例的話，一項好的服務可能為提供廚房使用、特產品嚐或

機場接送，一項無感的服務可以為夜床服務等；一民宿業者若以主打提供優質早

餐為賣點的話，可能其訂房量會有提升，但提供每位房客單位成本 30元的早餐與

40 元的早餐其號召力是不同的，單位成本較高之早餐應當會使房客有更為正面的

感受。 

服務除改變產品競爭力外亦可提高顧客的忠誠度使需求不確定性下降，以零

售業者為例，對顧客而言生活用品的購買往往不拘泥於哪種通路，購買時以方便

性作為考量，需求不確定性極大，如何吸引顧客再訪或成為日常用品消費時的第

一選擇即為零售業者欲努力的方向，而生活用品的主力顧客主要為家庭主婦，因

此全聯以知名品牌的鍋碗瓢盆刀具等集點活動作為吸引顧客來訪的服務，有效利

用家庭主婦對於廚具類的需求與知名品牌的吸引力，使家庭主婦為集點成為忠誠

顧客。 

服務對需求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很多，可能與投入的成本與服務的品項都有

關係，甚至品項與成本的交互作用亦會造成影響，為簡化評估，假定 retailer 2 以

做好服務項目的決策，變動的是資金投入的多寡，因此需求不確定的影響因素僅

剩資金投入一項，以一項好的服務為例單位成本愈高的服務應當會有較佳的作

用，就如同雙人牌刀具與一般普通刀具對消費者吸引力是完全不同的，若同樣的

以 K作為單位投入成本，而成本與不確定性的轉換參數為，依此新的需求不確定

性’2則為一服從常態分佈且變異數為2及2的乘積，公式如(4.2)。 

 

'2 2 2

' '2~ (0, )N

  

 

=
 (4.2) 

一項好的服務可同時強化競爭力並削弱需求的不確定性，日本御三家飯店之

首帝國飯店就以極致服務為名，現許多日本飯店常見之服務往往源自於帝國飯

店，看不見得服務往往就會使業者忽視，但帝國飯店連看不見得服務亦做到滴水

不漏，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服務人員會在送完餐點後向闔上的房門鞠躬(王一芝，

2017)，帝國飯店極致服務的效果即是最佳證明。 

 



doi:10.6342/NTU201902507

 31 

4.2 服務的價值 

綜上所述，新服務可能會影響價格彈性或需求不確定性，或兩者兼而有之，

服務的效果可能有幾種可能性： 

1) 僅受影響； 

2) 僅需求不確定性受影響； 

3) 兩者兼受影響，對 retailer 2而言，當上升時服務會帶來新的客源，新的客源

亦會有需求不確定性，因此需求不確定性會增加，相反的下降時，客源的流

失會使需求不確定性減少；然而若服務投入的不恰當，亦有可能同時流失潛

在顧客及喪失競爭力，另一方面方向正確的服務亦會使兩者皆有正面效應。 

由於第三種可能性已囊括了第一及第二種，因此接下來僅考慮第三種的服務

效果，當 retailer 2 投入資金進行一項新服務時，需求會從 2

2~ ( ( ), )D N q   改變至

' ' '2

2~ ( ( ), )D N q   ，若將需求的變化以四個象限來表示的話，則原點為原始狀態，

一項服務對需求的影響可能落在任一象限，理所當然的 class 2 是一項最差的服

務，會同時使需求不確定性增加且使產品更不具競爭力，而 class 3則是最為理想

的服務方向，可強化價差吸引中間客戶亦可進行精準行銷牢牢掌握現有的客群，

但對於 class 1及 class 2則較難以直面的確認此服務會有正面抑或是負面的效果，

總體效應與與’2之間的抗衡有關。 

 

Fig. 4-2 服務類型 

當 retailer 2 以歷史資料得到及的估計值時，可藉由效益分析來決策資金投

入的多寡，以下分述四種服務類型的決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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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ass 1：當資金投入的力道不大時，的效應較不明顯，此時’2會主導需求變

化的方向，因此資金的投入會有一臨界值，直至超過臨界值方會有正面效益； 

2) Class 2：立刻停止對 class 2類型服務的投入，此類型服務無法帶給 retailer 2

任何的效益； 

3) Class 3：似 class 1服務類型，與’2的效應會互相抵消，需權衡新客源與需

求不確定性之間的效應大小，以決策資金投入的力道； 

4) Class 4：增大對 class 4類型服務的資金投入直至達到利潤高點。 

當服務提高了產品的替代性時，retailer 2可能從 retailer 1市場中搶奪其潛在

顧客，但當 retailer 2的平均需求量提高時，若 retailer 2不提高其訂貨量則服務水

準會降低，服務的效果較難完整呈現；另一方面若服務使需求不確定性下降時，

則 retailer 2所需承受的存貨風險因而下降，因此在相同的服務水準下，若 retailer 2

仍維持相同的訂購量則會損失許多訂單，倘若 retailer 2有補貨的機會時，retailer 2

亦會傾向於進行補貨，但由於一投入資金進行服務時 retailer 2 很難估計服務的效

果，若一開始即提高訂購量則所面臨的風險較高，因此 retailer 2以少量進行補貨

意願會較高。當上游同意 retailer 2進行補貨時，亦會有外溢效果影響供應商，供

應商收益會因補貨而增加。 

假設服務的投入是在已向上游供應商進行訂貨後所做的決定，因此 retailer 2

並無歷史資料可幫助其進行需求變化的估計，retailer 2為快速的反應需求的變化，

須立刻藉由銷售數據的反饋來獲得其所需資訊。 

 

4.3 及的估計 

由於及未知，因此 retailer 2無法估計其投入資金效果，retailer 2對於是否採

取服務或要投入多少的資金等決策均是毫無頭緒的，當 retailer 2 採取服務時，

retailer 2僅可藉由銷售量的變化來反推其服務的效果，但由於兩產品間的價格彈性

及需求不確定性1
’預期會因 retailer 2投入的服務而有所改變，因此產品的需求分

佈會隨之發生變化，且實際的銷售量會同時受到需求不確定性及的變化影響，導

致 retailer 2更難下決策且難以掌握市場狀況，retailer 2可藉由對銷售數據的分析來

進行及的估計並可幫助 retailer 2更掌握市場的需求變化。 

目前實務上有諸多方法可進行數據分析，而本論文利用 Bayesian learning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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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數據的分析，Bayesian learning是利用貝氏定理結合新的訊息或資料及參數的先

驗分佈得到參數更新後的後驗分佈，而每個後驗機率都可作為下一次 Bayesian 

learning的先驗機率使用，因此 Bayesian learning可不斷根據證據或訊息迭代使用。

Bayesian leaning的推論步驟為當欲推估參數時，在觀察數據前可先假說一個分佈

P()，當觀察到數據 X時，計算假說與證據的一致程度 P(X|)，根據下列公式可計

算後驗機率 P(|X)如(4.3)( Bernardo & Smith, 2009 ; Jihan, 2019)。 

 

P(X| )P( )
( | X)=

( )

( ) P(X| )P( )

P
P X

P X


 


 


= 
 (4.3) 

當 retailer 2首次投入 K資金進行某些服務時，由於無舊往經驗 retailer 2對於

資金 K與服務效果、需求不確定之間的轉換參數及是未知的，實務上 retailer 2

可利用每週銷售數據 Xt進行分析同時估計及，然而欲利用 Bayesian learning同時

估計及於數學上較為複雜，且因本研究重心並非在如何利用 Bayesian learning同

時進行估計，為簡化估計過程，假設 retailer 2有能力依舊有經驗得到的估計值，

只需追蹤’2的變化，因此以每週銷售數據 Xi進行 Bayesian learning求得’2，步驟

如下： 

1) 利用已知的得到此服務的 

2) 新的需求分佈估計為 ' ' '2

2~ ( ( ), )D N q    

3) 利用 Bayesian learning進行’2的估計 

4) 利用新的資訊持續更新對’2的推估 

每週銷售數據的 likelihood Xi|
2即為需求分佈的分配，因此為常態分配，在進

行 Bayesian learning時，由於服務可能造成使需求不確定減小或放大，過往文獻證

實Bayesian learning變異數的分配服從 Inverse Gamma distribution(Lo, 1995 ; Jordan, 

2010)，且一般都假設’2的先驗分配 2( )f  為=2的 Inverse Gamma distribution，本

論文以文獻為基礎並假設’2 的期望值與2 相等來設定’2 的先驗分配。經過

Bayesian learning 後，在每一時期’2 的後驗分佈都正比於一 Inverse Gamma 

distribution，t時期時’2表示式如(4.4)所示，另推導過程如 Appendi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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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以 Inverse Gamma distribution作為’2的先驗分佈假設則可得到在每一時期’2

其後驗分佈都正比於 Inverse Gamma distribution之結果，雖難以判斷後驗分佈究竟

與真實分布之間的差異大小，但仍能以’2 後驗分佈的期望值作為’2 猜測值的推

論，期望值公式如(4.5)；猜測值與每週的銷售資料與先驗期望值2 有關，若將

' 2

2[ ( )]iX q − 視為事實變異，也就是每週銷售資料與所推估的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則每個時期的事實變異所佔的權重於每一時期均為先驗期望值2 權重的一半，且

最後的期望值為所有事實變異與先驗估計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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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隨著資料的增多，藉由 Bayesian learning，每次迭代的結果會愈來愈趨近真實

的’2值，且對於估計的不確定性會逐漸下降，因此零售商對於市場的掌握力會愈

來愈高，而對而言，可藉由對’2進行反推而得，每項服務的成本不一，因此即使

當高成本與低成本的服務效果相同時，零售商亦可以及為一評估準則。 

相較於 Bayesian learning，指數加權移動平均（EWMA）管制圖常可用於檢測

與目標距離較小的偏移，常被用於半導體業，且 EWMA的平穩性，會使得當較小

值或較大值進入計算時不會有嚴重影響，但由於市場銷售的需求不確定性變異較

大， EWMA不考慮先驗分布的假設，因此在用於市場銷售時，亦須足夠多資訊的

累積方能得到一準確的估計值，當欲進行長時間變化的追蹤時，EWMA即是依相

當好用的統計手法，但欲短時間下重要決策時，EWMA便略有所不足。 

 

4.4 採取服務後之決策 

顧客心理無法預期，有時零售商對於一產品或服務的認知常常是一廂情願而

已，消費者可能並不買單，因此當投入一服務後需在了解顧客對此服務或產品之

喜好後立即進行一些適應性之決策來調整服務或產品所帶來的變化；因此當

retailer 2得到及’2的估計值後，即可對市場狀況有更高的掌握，對於服務的投入

retailer 2可進行的適應性決策包含服務強度的決策及補退貨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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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服務強度決策 

當Retailer 2可依據Bayesian推斷所得之’2估計值判斷所採之服務屬於服務四

象限的哪一象限，並依此決策是否須加大服務強度抑或停止服務等，由於實務上

資金的投入與服務的效果應呈一指數增長趨勢，因此對於 class 4的服務可計算所

能負荷之最大成本與增長趨勢來作為其最佳服務強度，相反的對於 class 2之服務

則應立即停止服務投入，而對於 class 1與 class 3由於需考量’2與之間的交互作

用進行效益分析方能決定其最佳投入。 

但由於此部分分析較為複雜，因此本論文假定 retailer 2之反應為： 

1) 若服務被判斷為 class 2服務，則 retailer 2將取消對顧客進行服務； 

2) 相反的若被判定為 class 4服務，則加大投入資金的力道至兩倍 K； 

3) 另外對於 class 1及 class 3則維持原資金投入狀態。 

 

Fig. 4-3 投資決策圖 

 

4.4.2 補退貨決策 

若當 retailer 2向供應商進行訂購後，即採取新服務提升以增加顧客的吸引力，

隨著服務的投入，需求分佈會隨之改變，訂購量 Q 之數量已不再符合需求，可能

會造成過多存貨或銷售短缺，因此若上游供應商允許 retailer 2進行一次補退貨時，

此時 retailer 2將面對一系列難題，要補貨還是退貨？要補/退多少數量才足夠而不

會增加存貨/缺貨風險？要在何時補貨/退貨才最符合經濟效益？特別是有保存期

限或有銷售季節的產品，零售商應特別注意補貨/退貨的時機與數量，以快時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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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為例，過早補貨會增加倉儲成本，但過晚補貨可能會錯失一部分的需求，亦有

可能時尚熱潮已過商品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必須以打折或花車產品出售，效

益不增反減，因此如何訂定一補退貨策略亦為 retailer 2須審慎思考的部分。 

需求的不確定會造成 retailer 2為規避風險而減少訂購量，而即使是以整體供

應鏈考量，協同契約的訂購量依舊是以相對保守的角度進行，然而在電商的環境

下銷售量是非常輕易可以掌控的，因此存貨的資訊亦相當容易獲得，若每週進行

存量水準與服務水準的確認，將可在需求不確定的狀況下隨時掌握需求的狀況並

在第一時刻進行補貨，因此可同時兼顧風險與利益的考量，使利益最大化。若服

務有正面效益，訂購量 Q 可能無法滿足需求造成過多的銷售短缺，假設上游供應

商允許 retailer 2進行一次補貨，但當 retailer 2在期末提出補貨/退貨需求後，上游

供應商需待下時期期末方能完成補貨/退貨；而當 retailer 2觀察到銷售情況後，藉

由 Bayesian learning來評估其服務效果並追蹤需求的變化時，更多的銷售資訊會使

retailer 2更能掌握實際市場情形，然同時剩餘的銷售時期亦隨之減少，當具有足夠

資訊下決策時往往可能會錯失最佳補貨/退貨良機，retailer 2 需在時間與資訊之間

的價值做取捨。 

考慮一銷售季節為 T 週的產品，在銷售季節開始前(t=0)，retailer 2 向上游供

應商訂購了 Q 數量的產品在整個銷售季節出售，假設每一週之需求服從相同且獨

立的常態分佈 N(,2)，引此累積需求分佈將服從 N(T,T2)，retailer 2即以此累積

需求分佈及缺貨風險 設定訂購量 Q，為使供應鏈效率最大化，以整體供應鏈最佳

訂購量為訂購量設定，因此缺貨風險之訂定以(4.6)為基準；假設 retailer 2 以同樣

的缺貨風險來進行存貨的調整，因此只有當當週新需求分佈下的存貨 I(Q)小於服

務水準時進行補貨，否則則進行退貨，補貨決策如(4.7)。 

2

1 ( )c c s
F Q

p s g


−
= − =

−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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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4 補退貨決策示意圖 

考慮在時期 t當週之銷售量為 Xt，當週期末之庫存 It即為訂購量扣除當週之銷

售量總和，每週之需求分佈即可以 Bayesian learning之迭代t
’2作為’2的估計值來

進行更新，因此剩餘期數之總需求 Ft同(4.8)所示，以此 Ft計算當週之存貨水準，

當服務水準 Ft(It)低於 1-時則進行補貨，否則則進行退貨，補退貨數量ΔQ則以(4.9)

進行計算，因假設只允許一次補退貨，因此補退貨數量 ΔQ及其時間點為 retailer 2

之決策重點，另以剩餘庫存及總銷售量 S作為評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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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0, )TS Q Q I= +  −  

對於 retailer 2 而言當進行補貨決策時時間是十分可貴的，愈早進行補貨愈可

避免銷售疲乏造成的存貨風險，但過早補貨又必須承受因資料不足對於估計值有

較高地不確定性，如何決定補貨的時機實為一大難題。對於供應商而言，補貨的

價值即為外溢效果，且對於消費者而言額外的服務將可能增加額外的價值，因此

一項服務不僅可能使 retailer 2受益，對整個供應鏈的所有成員而言亦因而受益，

整體供應鏈的價值因服務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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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Value of enabling new services 

 

5.1 數例設定 

為產生數據進行模擬，本論文假設 retailer 2 及其競爭對手之產品在短期並不

會有銷售趨勢大幅變動的狀況，且預期當 retailer 2採取服務時定價不變，另假定

retailer 1不因 retailer 2的行為而採取任何策略且不會隨著時間有價格變化。 

數據產生過程如下： 

1) 為使供應鏈效率最大化，以整體供應鏈最佳訂購量為訂購量設定，因此服務

水準設定為
2

1 1 67.74%
c s

p s g


−
− = − =

− +
，若假設銷售週期為 8週，則 8週之總體

需求分佈服從 N(303.36,32)，retailer 2在考量了 8週之總體需求後向上游供應

商訂購總量為 305.9650的商品，並且於第一週期初一次到貨。 

2) 四種服務類型之i 分別為[0.2,-0.2,-0.2,0.2]而i 則為[1.2,1.2,0.8,0.8]，並以此亂

數產生銷售數據 Xt。 

 

5.2 需求變異之決策分析 

利用 Bayesian learning 估計’2時，隨著分析時間的拉長，估計值會愈來愈趨

近於真實的’2，且估計的變異會以正比於 1/t的速度下降，由於需求的不確定性，

因此欲得到一精確值須有足夠數據的積累方能得到，但在市場變化用「快速」也

無法形容的今天，一旦零售商無法快速反應市場的變化，就極為容易被市場所淘

汰，因此零售商無法等待到估計值足夠精確後才進行決策，需快速以一估計值來

反應市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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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Retailer 2需在估計的準確度與補貨時效性之間權衡，因此如何設定一最佳的

補貨時機實為一大困擾之一，為分析此一問題，本論文以兩情境來進行分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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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服務僅能改變需求不確定性而無法擴展或損失客群，因此第一個情境為使需

求不確定性下降的服務也就是<1的服務，而第二個情境則為>1的服務，並各分

別進行 30次模擬以求得最佳補貨時機。 

分析過程為以 T=8週為一銷售週期，計算每一週以t
’2為估計值時之需求分佈

下的補貨數量，最後以銷售週期結束後總體期末存貨與需求短缺的數量總和作為

一評斷補貨時機的準則，數量總和最低的決策時間點即為最佳補貨時機，另外當

retailer 2在期末下補貨訂單時，上游供應商在下一期末方能送達，且當遇需求短缺

時此需求即立刻損失。 

 

5.2.1 Scenario 1:=0.8 

由於需求不確定性變小，因此即使有極端值出現，下週的資訊仍會使t
’2快速

下降，因此 Bayesian learning的過程圖大多有往下的趨勢，且除遇極端值外在 t=5

左右已不再有劇烈的變化，然 Bayesian推斷在初期的準確性依舊不佳，若 retailer 2

欲在初期快速反應，所需資訊依舊不足以協助其下決策。 

 

Fig. 5-1 =0.8的 BL學習過程圖 

每一次模擬均變化很大，故以 30次模擬的平均來進行分析，Fig. 5-2為將 30

次模擬平均後t
’2 的變化，可看出因低需求不確定性的關係，隨著時間t

’2 的變化

約呈一線性關係，但在銷售初期 Bayesian 推斷仍不足夠準確，因此若能以初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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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得到後期t
’2的預測，則將有助於 retailer 2快速的反應，因此由公式(5.1)可看

出 Bayesian推斷每時期的差異在於增加t
’2項，因此若能以一平均值代替則將能得

到下時期之預測值；由母體變異之公式可看出母體變異即為t
’2項的平均值，但母

體變異即為欲求得之參數，因此本研究以 T/2 時期所擁有的資訊來得到t
’2的估計

值(5.2)，以此方式來預測 Bayesian learning在第 8週時的推斷 E(8
’2|X8)如(5.3)，如

此一來 retailer 2 尚還擁有 T/2 的剩餘週期來反應市場變化，且可避免因初期數據

過度偏離而造成直接以M作為估計值的偏差，詳細數學過程如下所述。 

 

Fig. 5-2 =0.8情境下平均t
’2的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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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為避免因部分離群資料而造成分析偏差，因此以 30次模擬的平均來驗證預測

模型是否有效如 Table 1-1，從 Table 5-1中可看出以 t=1~4的銷售資料所建立的模

型預測值雖較較 Bayesian learning於 t=8時的估計值為差，但以預測模型的預測值

下決策則將同時考慮時間與資訊的價值。 

Table 5-1 =0.8情境下預測模型的建立 

Time period BL的t
’2估計 t

’2 M t
’2預測 

1 3.6162 2.8486 

2.8720 

 
2 3.3665 2.6175 

3 3.3156 3.1120 

4 3.2480 2.9097 

5 3.1810 

 

3.1943 

6 3.0114 3.1540 

7 2.9615 3.1226 

8 2.8656 3.0976 

將 30次模擬區分為有期末存貨抑或是有需求短缺的狀況來識別預測模型的能

力，Table 5-2 與 Table 5-3 分別為兩種狀況在不同時期補退貨的期末存貨及銷售

量，各時間點的Q是基於 Bayesian推斷所下的決策，而 Predictive model則是基

於以預測模型預測 Bayesian推斷在 t=8時的 E(8
’2|X8)，在 Table 5-2總體銷售仍有

期末存貨的狀況下，由於Q同時受到估計值及剩餘期數的影響，因此愈靠前決策

即使估計值愈準確但期末存貨卻並非最低，但等待至 t=6再下決策是不可行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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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Baseline model及大部分時間點，使用預測模型的預測值來下決策的確可得

到較低的 IT；同樣的在 Table 5-3亦得到相同的結論。 

Table 5-2 =0.8情境及期末存貨下不同補退貨決策時間點的差異 

Replenishment time t
’2 Q IT 

Sales 

volume 

t=1 3.9127 -0.9541 3.3610 

301.6499 

t=2 3.3501 -1.1915 3.1235 

t=3 3.1594 -1.9370 2.3780 

t=4 3.0936 -2.8616 1.4534 

t=5 3.0411 -2.8663 1.4487 

t=6 2.8514 -3.4033 0.9117 

Predictive model 2.9123 -2.9098 1.4052 

Baseline model  0 4.3150 

Table 5-3 =0.8情境及需求短缺下不同補退貨決策時間點的差異 

Replenishment time t
’2 Q IT 

Sales 

volume 

t=1 2.9244 -0.1591 -3.4319 305.8058 

t=2 3.4049 0.9931 -2.2798 306.9580 

t=3 3.6802 2.1979 -1.0749 308.1629 

t=4 3.6082 2.9382 -0.3347 308.9031 

t=5 3.5074 3.7308 0.4580 309.2378 

t=6 3.3846 4.3622 1.0893 309.2378 

Predictive model 3.5299 2.9191 -0.3538 308.8840 

Baseline model  0 -3.2728 305.9650 

5.2.2 Scenario 2:=1.2 

需求不確定性的增加使數據之間的變化較大，因此相較於 scenario 1，銷售期

末時每次模擬之間的 BL估計值變化範圍較大，且每週之間的波折程度亦較大，這

是由於 Bayesian learning過程中每週數據的離差對於t
’2的影響力一致，而高需求

不確定性更易有極端值出現，極端值的出現會造成 Bayesian learning 學習效果較

差，因此在第八週時估計值的精準度仍很差，若要得到較佳之估計值需待得到更



doi:10.6342/NTU201902507

 43 

多數據後方能得到。 

 

Fig. 5-3 =1.2的 BL學習過程圖 

在高需求不確定的情境，不同時間點的t
’2變化很大，在初期離群值的出現會

使估計值過度高估，但過於接近 q2
’()更會使估計值過度低估，因此在初期波折程

度較高，愈到後期離群值或過於接近 q2
’()的效應均會被分攤掉，使波折程度漸緩，

但即使如此，相較於=0.8情境，t
’2在銷售後期變化仍相當大，Fig. 5-4顯現了在

整個 Bayesian learning過程 t=5時間點的推斷是最為接近實際’2的時候，但 t=5以

後的其他時間點仍會因高需求不確定性的影響而有波折，因此對於 Bayesian 

learning而言 8週仍不足以得到一相當準確的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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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4 =1.2情境下平均t
’2的變化圖 

Table 5-4為在=1.2情境 30次模擬的平均，可看出t
’2的確變化相當大，若以

相同的預測模型進行預測，M平均了四週之t
’2，可補償或降低異常之t

’2，因此可

得到不錯的預測值，但因M只考慮前四期的 Xt，若初期之 Xt均為離群值或過於接

近 q2
’()則預測模型會偏離 Bayesian推斷，如 Table 5-5所示。 

Table 5-4 =1.2情境下預測模型的建立 

Time period BL的t
’2估計 t

’2 M t
’2預測 

1 4.8031 6.4094 

6.4619 

 
2 5.0747 3.9884 

3 5.4601 7.0019 

4 5.6413 4.5545 

5 5.7287 

 

5.7585 

6 5.5256 5.8464 

7 5.5522 5.9148 

8 5.4476 5.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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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5 =1.2情境下單次模擬的預測結果 

Time period BL的t
’2估計 t

’2 M t
’2預測 

1 3.5077 2.5230 

14.5956 

 
2 6.8857 17.0198 

3 10.6942 25.9285 

4 11.0637 12.9111 

5 9.4843 

 

11.5683 

6 9.3915 11.9467 

7 8.3507 12.2410 

8 8.1738 12.4765 

同 Scenario 1，Table 5-6與 Table 5-7分別為兩種狀況在不同時期補退貨的期末

存貨及銷售量，即使 Predictive model的估計值最為靠近’2，但因 Predictive model

剩餘期數尚多因此並無法得到最低的 IT，儘管如此 Predictive model的表現相較於

Baseline model及銷售初期仍較佳。 

Table 5-6 =1.2情境及期末存貨下不同補退貨決策時間點的差異 

Replenishment time t
’2 Q IT 

Sales 

volume 

1 5.2936 -1.1730 4.5637 

300.2283 

2 4.9039 -1.4338 4.3028 

3 5.0763 -2.3333 3.4033 

4 5.2351 -3.4428 2.2938 

5 5.3782 -3.2879 2.4487 

6 5.1752 -4.0799 1.6567 

Predictive model 5.4821 -3.3937 2.3429 

Baseline model  0 6.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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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7 =1.2情境及需求短缺下不同補退貨決策時間點的差異 

Replenishment time t
’2 Q IT 

Sales 

volume 

1 3.9559 0.4577 -4.6632 306.4226 

2 5.3698 2.2973 -2.8235 308.2622 

3 6.1232 3.6226 -1.4982 309.5876 

4 6.3429 4.0836 -1.0372 310.0486 

5 6.3341 4.9880 -0.1329 310.9529 

6 6.1309 5.7591 0.6382 311.0858 

Predictive model 6.8115 4.1678 -0.9531 310.1327 

Baseline model  0 -5.1208 305.9650 

 

5.2.3 小結 

當採用 Bayesian learning估計時，高需求不確定的情境會得到較為波折的 BL

學習過程圖，因此可藉由銷售初期少數資料繪得 BL學習過程圖判斷所屬服務是屬

於哪一類型，當類型與得到的t
’2不符時，表示後期將會有較大的波折來使估計值

逐漸趨近’2；對於低需求不確定的情境，Bayesian 估計值是逐漸緩慢下降，相隔

時間點的離差差異較小，因此利用銷售開始至 T/2時期之離差平均來建立預測模型

不僅可快速得到一較佳之預測值，更可降低後期因離群值造成的影響，所以在低

需求不確定性預測模型實可幫助 retailer 2 更快速的反應；但高需求不確定的情境

在進行 Bayesian learning 時會較低需求不確性的情境快速接近t
’2，但接近後仍會

有大幅的震盪，因此仍需長久的時間使波折逐漸變緩，且對於初期數據均過於接

近平均值或為離群值的狀況下預測模型無法得到好的預測，反而以適當的時間點

作為估計值較預測模型為佳，如在此數例即為 t=5。 

綜上所述，服務應使需求朝著降低變異性的方向，否則在短時間內 Bayesian

推斷無法得到一好的結果，且預測模型並無法適用於高需求不確定性，導致 retailer 

2無法快速反應市場的變化，甚者若以估計值進行應對更易因極端值誤判市場情況

而導致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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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需求偏移之決策分析 

 在服務僅改變需求平均時，一旦 retailer 2 決定投入服務後，由於毋須考量需

求偏移與需求不確定間的交互作用，因此首先需根據單位成本服務效應決策投入

的強度，而最佳之投資強度 K*與息息相關，為求得最佳之投資強度 K*，若欲考

量短缺與存貨成本則過為複雜因此以總體供應鏈平均獲利對K微分以 FOC求得

(Appendix D)。  

 * 2 0 1 2 2 2

1 2

( )( )

2 ( )

p p p a p
K

p p

 



− − − +
=

−
 (5.4) 

對於能使平均需求增加之服務，平均獲利是一 concave函數，因此可求得最

佳投入強度 K*，在此需求模型下名目需求的多寡會是 K*的一個影響因素，當值

較小時可能得到投入負成本之結果；當單位成本服務效應為負值時，此時應直接

取消服務的投入，(5.4)不適用於具負值之服務。 

在=0.12的情境下，所計算出之最佳之 K*為 0.9，因此 Table 5-8為=0.12及

K*=0.9時在不同時間點進行補退貨決策的差異表，由於假設已知，因此補貨之最

佳時間點僅與需求不確定性有關，然因需求不確定性的關係最佳時間點會因不同

模擬而變，因此為方便進行 K*的分析，仍統一以 t=4 為補退貨時間點來計算不同

服務投入強度與利潤間的關係。 

Table 5-8 =0.12、K*=0.9情境下之補退貨決策時間點差異表 

Time period Xt Q IT Sales volume 

1 39.6770 11.0388 -1.2054 317.0037 

2 39.0818 10.6698 -1.5743 316.6348 

3 39.4705 10.6737 -1.5704 316.6387 

4 38.7336 9.9199 -2.3243 315.8848 

5 41.9621 12.3652 0.1211 318.2091 

6 38.9771 11.7796 -0.4645 317.7446 

7 39.3695 
 

8 40.9375 

 Fig. 5-5則為以 t=4為補退貨時間點，不同服務強度的供應鏈利潤與總銷售量

圖，隨著服務強度的增加而增加，總銷售量與 K大致成一線性關係，但會有震盪，

另由 Fig. 5-5可看出利潤函數確實為一 concave函數，但卻因需求不確定性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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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最高點非為所計算的位於 K*=0.9，反而會有所震盪端看實際 Xt的變化，因此

難以得到一服務強度之最佳解，但式(5.4)仍能提供一個相對基準，使得在服務投入

時不錯估服務成本造成的影響。 

 

Fig. 5-5 =0.12情境下不同服務強度之利潤圖 

 

5.4 需求偏移及變異之決策分析 

當 retailer 2投入服務後，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決策來使此服務適用於市場，假

設上游供應商允許 retailer 2 於整個銷售週期進行一次補退貨，且在整個銷售週期

retailer 2可針對某些服務進行投入成本的變更，下述為四種 retailer 2可能的決策方

式，將四種服務類型來分析決策模式的優劣，並為方便計算假設投入 1 元作為單

位成本，因此利潤可能因服務成本過高而較為低。 

1) Policy 0：於 t=1投入 K服務成本後即不再更改決策； 

2) Policy 1：利用 predictive model進行補退貨決策； 

3) Policy 2：服務投入一週後即判斷此服務的類別並進行服務持續決策，再以

predictive model進行補退貨決策； 

4) Policy 3：於 t=4時間點同時進行服務持續決策及應用 predictive model決策是

否進行補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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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Class 1服務:=0.02,=1.2 

Class 1新服務會使平均需求右移，若 retailer 2不進行適應性需求，則將導致

需求短缺，但由於 Bayesian learning對於高需求不確定性的情境反應較慢，因此造

成誤判狀況發生，雖在此模擬下，policy 2的表現較其他決策方式為佳，但在高需

求不確定性與’2對需求的主導能力仍難以下定論，因此即使平均需求右移，但對

於高需求不確定性之服務 retailer 2在補貨時仍不應以樂觀態度進行補貨決策。 

Table 5-9 class 1服務的模擬資料 

Time period Xt BL的t
’2估計 

predictive 

model 
It 

1 42.2184 3.7448 

 

263.2126 

2 45.0279 8.1167 218.1847 

3 42.5966 7.4408 175.5882 

4 41.5891 6.4285 133.9991 

5 44.6123 

 

6.6020 89.3867 

6 39.7980 6.7321 49.5888 

7 38.8951 6.8332 10.6936 

8 43.3118 6.9142 -32.6181 

Table 5-10 class 1服務下 policy 0、1、2、3的影響 

Policy K的投入 Q IT 
Sales 

volume 
 

0 不變 0 -32.6181 305.4310 3337.5027 

1 不變 30.1027 -2.5155 335.5337 3747.6516 

2 t=1變 2K 45.2029  7.0923  343.5416  3484.4238 

3 不變 30.1027 -2.5155 335.5337 3747.6516 

 

5.4.2 Class 2服務:=-0.02,=1.2 

低價格彈性的服務若不在適當的時間即停止服務的投入，則會造成服務成本

的損失及客群的流失，增加期末存貨風險，但如何快速的判斷究竟此服務屬於 class 

2抑或是 class 1則較為困難；由於高需求不確定，初期的銷售數據會使 retailer 2

較易誤判服務類別，直至 T/2後方可看出實屬 class 2服務，在高需求不確定的狀



doi:10.6342/NTU201902507

 50 

況下過早下決策易造成誤判，因此相較於 policy 0、policy 1與 policy 2，policy 3

實為較為穩健的決策方式。 

Table 5-11 class 2服務的模擬資料 

Time period Xt BL的t
’2估計 

predictive 

model 
It 

1 36.1556 2.8471  

 

269.2754  

2 35.2373 2.1436  234.0381  

3 39.1951 4.5651 194.8430 

4 33.6083 4.3513 161.2347 

5 37.7355 

 

4.3764 123.4992 

6 30.4977 4.3952 93.0015 

7 37.4128 4.4099 55.5887 

8 35.0109 4.4216 20.5778 

Table 5-12 class 2服務下 policy 0、1、2、3的影響 

Policy K的投入 Q IT 
Sales 

volume 
 

0 不變 0 20.5778  284.8532  3019.6009 

1 
不變 -17.6181 2.9597 284.8532  3162.7479 

2 

3 t=4降為 0 -7.6181  -5.1288  297.8129  3472.8972 

 

5.4.3 Class 3服務: =-0.02,=0.8 

同 class 1服務，適應性策略有效幫助 retailer 2面對改變後的市場狀態，存貨

得到控管後，整體利潤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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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13 class 3服務的模擬資料 

Time period XT BL的t
’2估計 

predictive 

model 
It 

1 35.7875 2.7117 

 

269.6435 

2 36.2277 2.1969 233.4158 

3 37.3719 2.5194 196.0439 

4 35.3957 2.0996 160.6482 

5 35.8998 

 

1.9639 124.7485 

6 33.7491 1.8621 90.9994 

7 38.3505 1.7829 52.6489 

8 37.4721 1.7196 15.1768 

Table 5-14 class 3服務下 policy 0、1、2、3的影響 

Policy K的投入 Q IT 
Sales 

volume 
 

0 不變 0 15.1768 290.2542 3123.9075 

1 

不變 -17.7605 -2.5837 287.6705 3212.0157 2 

3 

 

5.4.4 Class 4服務: =0.02,=0.8 

如上章所述，低需求不確定性的服務可立即在初期判斷其服務類型，且相較

於高需求不確定的情境誤判比例較低，在此次模擬，因可很快的確認服務類型，

可在初期即加大服務投入的力道，吸引更多 retailer 1 的潛在客戶，但相反的所需

投入的服務成本會隨之增加，因此 policy 2為較為激進的決策方式，若要實施須十

分謹慎，模擬顯示 policy 2雖有較高的總銷售量及較低之需求短缺，但整體供應鏈

利潤反而下降，顯示服務強度過高，服務成本已凌駕於服務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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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15 class 4服務的模擬資料 

Time period XT BL的t
’2估計 

predictive 

model 
It 

1 40.2832 2.6729 

 

265.1478 

2 41.0638 2.1083 224.0840 

3 38.8271 2.1941 185.2569 

4 38.3803 2.5218 146.8765 

5 38.0386 

 

2.4162 108.8380 

6 41.0186 2.3370 67.8194 

7 38.7789 2.2754 29.0405 

8 39.1685 2.2261 -10.1280 

Table 5-16 class 4服務下 policy 0、1、2、3的影響 

Policy K的投入 Q IT 
Sales 

volume 
 

0 不變 0 -10.1280 305.4310 3392.3225 

1 不變 16.1776 6.0496 315.5590 3481.1632 

2 t=1變 2K 38.6966  -0.9840  344.1276  3396.3151 

3 t=4變 2K 34.0725  -2.8895  339.5035  3964.4711 

 

5.4.5 小結 

比較四種服務類型，對總體銷售量而言，無庸置疑的 class 4的服務是所有服

務最佳，第二則是 class 1服務，class 3及 class 2服務則分別是第三及第四，因此

可看出的影響十分強烈，但服務對需求不確定性的影響仍十分重大，高需求不確

定性不但會使 Bayesian learning發生誤判錯估形態，當發生離群值時更亦造成過度

樂觀做出錯誤決策。 

綜合四種服務類型的結果總結出四種決策方式的差異，policy 3是最為穩健的

決策方式，retailer 2以 policy 3進行決策時得到較低之期末存貨/短缺需求及較高之

總體銷售量；policy 2則較為激進適用於低需求不確定類的服務，當應用於高需求

不確定時若誤判服務類型則會造成損失；policy 1則最為保守並不考慮趁勝追擊或

即時止損；最差的決策方式則是 policy 0，當市場發生改變時必須有所作為才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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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 

 

Fig. 5-6 不同決策方式對供應鏈利潤的影響 

 

5.5 契約討論 

下述的契約分析均基於第三章契約設定。 

當服務投入後，三種契約對供應商及 retailer 2之利潤差異如 Table 5-17、Table 

5-18、Table 5-19及 Table 5-20，可看出當服務引入後如 retailer 2不作任何適應性

決策使其維持高期末存貨的狀態，則 revenue sharing契約會較有利於 retailer 2，因

總銷售額降低使供應商從 retailer分潤得到的利潤隨之降低，而一旦 retailer 2進行

任何一種適應性決策，期末存貨被有效控管後，對於供應商而言外溢效果會使其

收益增加，但 wholesale pricing契約會使供應商必須吸收因 retailer 2退貨造成的損

失，相反的 revenue sharing契約則會降低退貨帶來的負面效應，且 revenue sharing

契約分潤比例較高能使其受益更多，而對於 buy-back而言，由於 retailer 2進行了

適應性決策，存貨已得到控管，因此風險分擔能力下降，buy-back較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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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17 class 1服務下不同 policy之分潤差異 

policy 0 1 2 3 

 3337.5027 3747.6516 3484.4238 3747.6516 

WP 
Retailer 2 2096.6893 2384.5460 2059.6408  2384.5460 

supplier 1240.8135 1363.1056 1424.4502 1363.1056 

BB 
Retailer 2 1936.5843 2208.6614 1924.1943 2208.6614 

supplier 1400.9184 1538.9902 1560.2296 1538.9902 

RS 
Retailer 2 2104.5974 2318.9027 2032.9801 2318.9027 

supplier 1232.9053 1428.7488 1451.4438 1428.7488 

Table 5-18 class 2服務下不同 policy之分潤差異 

policy 0 1 2 3 

 3019.6009 3162.7479 3472.8972 

WP 
Retailer 2 1778.7874  1993.5079 2263.0322 

supplier 1240.8135  1169.2400 1209.8650 

BB 
Retailer 2 1758.0112 1862.6778 2106.9206 

supplier 1261.5897 1300.0700 1365.9766 

RS 
Retailer 2 1851.6514 1952.1960 2211.2298 

supplier 1167.9495 1210.5519 1261.6674 

Table 5-19 class 3服務下不同 policy之分潤差異 

policy 0 1 2 3 

 3123.9075 3212.0157 

WP 
Retailer 2 1883.0940 2043.3544  

supplier 1240.8135  1168.6613 

BB 
Retailer 2 1825.7486 1892.5593 

supplier 1298.1589 1319.4563 

RS 
Retailer 2 1919.8093 1988.0278 

supplier 1204.0982 1223.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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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20 class 4服務下不同 policy之分潤差異 

policy 0 1 2 3 

 3392.3225 3481.1632  3396.3151 3964.4711 

WP 
Retailer 2 2151.5090 2174.6281 2017.0741 2585.2380 

supplier 1240.8135 1306.5350  1378.9154 1379.2331 

BB 
Retailer 2 1991.4040 2047.0039 1877.1380  2407.2724 

supplier 1400.9184 1434.1592 1519.1771 1557.1987 

RS 
Retailer 2 2109.2419 2146.8200 1982.5477  2519.5861 

supplier 1283.0806 1334.3432 1413.7673 1444.8849  

站在 retailer 2的立場，由於 retailer 2需額外付出成本進行服務，供應契約應

當分配更多利益予 retailer 2 以彌補其進行服務投入的資金，因此就利潤而言

wholesale pricing 契約相較於 revenue sharing 更加合適於 retailer 2，但所簽訂之

wholesale pricing契約需考量部分訂購彈性，因此可考慮採 quantity flexibility契約，

quantity flexibility契約除保障了 retailer 2一部分的靈活性，retailer 2亦應就彈性數

量部分付予供應商更高之成本，因此 quantity flexibility 契約分擔了彼此的風險，

使雙方都變得更好 (Kim, W. S.,2011；Tsay,1999)，相較於 quantity flexibility，

buy-back只分擔了存貨的風險，因此當 retailer 2有效控管存貨後，buy-back已不

再具有風險分擔的能力，其高昂的批發成本將造成 retailer 2龐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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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Conclusion 

  

過往供應契約的文獻往往聚焦於協同契約的設計，但契約是基於供應商的立

場用來影響零售商的一種手段，並無考慮契約對零售商的價值，因此往往低估了

契約的價值，當以 service-dominated logic來思考供應契約，將供應契約視為服務

的一種，因此供應契約的價值而是由零售商甚至最終使用顧客決定。 

在比較靜態模型，採取策略後均衡價格已有所改變，但在價格變動的

newsvendor模型，有諸多契約是無法達成協同的，但藉由採取 subtle pricing及改

善產品定位兩種策略可提升零售商利潤，採用 RS契約能使供應鏈成員利潤一致，

另外採用策略對於供應商而言亦有外溢效果使其受益，供應鏈效率亦因而有所提

升，因此在比較靜態模型當中，達成供應契約的協同並非是契約設計時的重點。 

 零售業者藉由 local service來使需求產生變動時，此時需求可能會偏移、不確

定性可能下降，抑或同時發生偏移及變異，零售商應進行市場分析如 Bayesian 

learning來追蹤需求的變化，否則無法快速地進行反應，當變化被追蹤後，零售商

應當採取適應性策略來反應需求的變化，此適應性策略包括服務強度策略及補退

貨策略，然而需求追蹤需資訊的累積，零售商如何在資訊與時間的價值之間抉擇

即為困難之處。 

零售商在進行適應性決策時，有幾點需特別注意，第一即使藉由 Bayesian 

learning的幫助，高需求不確定性的服務仍應當避免，因在以 Bayesian learning追

蹤變化時容易因觀測值而發生誤判；第二最佳服務強度是存在的，但會因需求不

確定性而有所變化，追求最佳服務強度是不理智的；最後，比起激進或保守的適

應性策略，穩健型的策略適用於所有類型的服務。 

當 retailer進行一系列的賦能策略，實驗顯示無論協同與否供應鏈的效率都會

提升，因此協同不應成為契約設計的硬性條件，契約設計應當考慮到訂購時的彈

性與對整個價值網絡產生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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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Wholesale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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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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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C 

⚫ t=1 

1) Prior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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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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